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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113,292,5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4%； 

2、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 

一、公司首次定向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重工”）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以 8.53 元/股的价格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117,233,298 股，定向发行

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为王辉等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唐辉煌”）全部 46名股东以及常州京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常州京控”）。王辉等大唐辉煌 46 名股东持股 96,854,886 股，常州京控持股

20,378,412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52,150,000 股增至 369,383,298

股。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对原有资本进行了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原有总股本 369,383,2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0 股，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738,766,596 股。王辉等大唐辉煌 46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 193,709,772股，常州京控持有公司股份数增加

至 40,756,824股。 

以上股东均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股份锁定承诺，王辉、周莹、王金认购的

中南重工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法定限售期内）不得转让，且

在满足解禁条件后方可分三次解禁，在锁定期内，未解禁的股份不得转让，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王辉、周莹、王金所持公司股份未达到上市流通的日期。常

州京控所持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其仍处于锁定期内。除王辉、周莹、王金以外的大唐辉煌 43 名股东认购的中南

重工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发行上市时有关股东所作的股份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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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佳禾金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安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文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博大环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大

文、袁春雨、曹大宽、张志宏、王锦刚、徐丰翼、邹庆东、李梅庆、赵礼颖、唐

勇、付敏、方黎、沈小萌、唐国强、陈建斌、袁立章、王姬、战宁、唐曼华、刘

正湘、李玉晶、张陈、陈爱萍、刘季、李琼、张辉、刘淑英、冯远征、陈小艺、

周雪梅、于丽、周耀杰、柳彬、房书林、张云涛、尚桂强、潘欣 43 名股东在上

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做出如下承诺： 

其以大唐辉煌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

转让。 

（二）有关股东所作的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资本”）、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承诺： 

（1）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并避免与大唐辉煌、中南重工发生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与大唐辉煌、

中南重工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2）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

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大唐辉煌、中南重工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5）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大唐辉煌、中南重工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三）有关股东所作的其他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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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20 日，中植资本出具承诺：在中南重工公告中南文化基金（指

“江阴中南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同）所投资产注入本公

司方案公告前后三十个交易日内，本企业及本企业关联方不减持或增持中南重工

股份。 

2、回避表决承诺 

2014 年 12 月 20 日，中植资本出具承诺：中南重工董事会审议收购中南文

化基金所投资产的相关议案时，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的关联董事不行使表决

权；在中南重工股东大会审议收购中南文化基金所投资项目的相关议案时，本公

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回避表决。 

（四）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113,292,5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公司的 43名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59,403,748 59,403,748  

2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2,035,544 12,035,544 质押股数 12,035,544 

3 刘大文 5,347,650 5,347,650 质押股数 4,000,000 

4 袁春雨 5,347,650 5,347,650 质押股数 3,814,000 

5 杭州安泰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79,044 2,579,044  

6 杭州文广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579,044 2,579,044 质押股数 1,7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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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曹大宽 2,149,634 2,149,634  

8 北京佳禾金辉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4,150,214 4,150,214  

9 张志宏 1,289,522 1,289,522  

10 王锦刚 1,289,522 1,289,522  

11 徐丰翼 1,289,522 1,289,522  

12 北京博大环球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289,522 1,289,522  

13 邹庆东 1,069,014 1,069,014  

14 李梅庆 1,069,014 1,069,014  

15 赵礼颖 936,194 936,194  

16 唐勇 802,082 802,082  

17 付敏 667,972 667,972  

18 方黎 667,972 667,972  

19 沈小萌 535,152 535,152  

20 唐国强 535,152 535,152  

21 陈建斌 535,152 535,152  

22 袁立章 535,152 535,152  

23 王姬 535,152 535,152  

24 战宁 535,152 535,152  

25 唐曼华 535,152 535,152  

26 刘正湘 480,992 480,992  

27 李玉晶 480,992 480,992  

28 张陈 428,122 428,122  

29 陈爱萍 428,122 428,122  

30 刘季 401,042 401,042  

31 李琼 401,042 401,042  

32 张辉 266,932 266,932  

33 刘淑英 266,932 266,932  

34 冯远征 266,932 26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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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小艺 266,932 266,932  

36 周雪梅 266,932 266,932  

37 于丽 266,932 266,932  

38 周耀杰 266,932 266,932  

 39 柳彬 266,932 266,932  

40 房书林 266,932 266,932  

41 张云涛 266,932 266,932  

42 尚桂强 159,900 159,900  

43 潘欣 134,110 134,110  

合计 113,292,570 113,292,570  

 

其他事项： 

1、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为我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

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之盈利补偿期间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因目

前盈利补偿期间尚未结束，如出现大唐辉煌未达业绩承诺，且第一顺位补偿义务

人根据本次交易所获全部对价仍不足以补偿时，由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以本次交

易取得的对价为限按照交易前持有标的资产的相对股权比例各自承担补偿责任，

补偿方式以股份补偿为优先，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若需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履

行相应补偿义务情形时，如果前述人员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发生减持行为，可

能产生因所持股份数不足够而需部分或全部以现金进行补偿的补偿方式变化风

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情况请查看我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及

相关文件。）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我公司就该问题积极与前述持有人进行持续

沟通，商议解决方案。 

2、中植资本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植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嘉诚

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限售股份解禁后如有减持行为应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及时督促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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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

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财务顾问对公司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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